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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地主制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强制的发展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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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领主制经济的特征是封建领地、农奴制和庄园经济。与西欧领主制经济相比较，中国地主 

制经济的特征是土地买卖、佃农经济和实物地租。其核心是实行租佃制的佃农经营。农民是封建社 

会的最主要的劳动者，封建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租佃制实行地主土地所 

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赋予佃农以一定的经营独立性，并通过实物地租，使劳动收益和劳动成果相联 

系，以推动佃农关注生产，从而保证地主的地租收益和佃农的劳动收益。与农奴制和租佃制相比较， 

典型的领主制经济，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关系，典型的地主制经济，则是一种以人 

身自由为特征的经济强制关系。这都是两者具有质的差异的基本点，也是地主制经济优于领主制经 

济的关键所在。 

本文拟对地主制经济中的经济强制问题作点粗略的探讨。 

在封建制度之下，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强制都是封建地主剥削农民剩余劳动的必要条件。佃农无 

立锥之地，为了不致饿死，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承受地租剥削。从实质上说，地租剥削是一种经济 

对立关系。佃农对于地租剥削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在佃农具有人身 自由的情况下，封建地主一般采 

取纯经济手段进行强制，形成经济强制关系，即通常所说的“饥饿的鞭子”、“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 

地主凭借封建国家赋予的特权，通过建立依附关系以控制佃农的人身自由进行剥削，则形成超经济 

强制，或叫做经济外强制、非经济强制。经济强制关系植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下劳动者 

同土地相结合的方式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关系，它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超经济强制则是在地 

主占有土地的基础上，凭借封建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力量而形成的，体现了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 

决定作用。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领主占有上级封建主封赐的世袭领地，享有军事、司法、行政等权力，可以 

在境内设置官吏、法庭和监狱。居住在境内的农民都是连同领地一起封赐来的。农民是不能自由离 

开土地的农奴或依附农民。农奴除了耕种分配给自己的份地之外，还要提供劳动地租以耕种领主的 

自营地。领主可以审判和处罚农民，甚至可以出卖农奴。 

正是针对西欧的这种领主制经济，马克思提出超经济强制的概念。他指出，在劳动地租形式下， 

“必须有人身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 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 

附农制度”。① 以后列宁又针对帝俄时代的农奴制，重申了马克思的超经济强制的观点。他说：“如 

编者按：此文作者遗失已久，我们偶然发现，认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强制问题，学术界仍有分歧，具有理论讨论意义，本刊征得 

作者同意，予以发表。 

① 《资本论》第3卷，第 8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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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个人的权利，他就不能强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来为他做工。”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出现过大体类似的依附农制度。东汉时期，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 

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政治地位高贵，经济力量强大，文化知识独占，逐渐形成世族门阀地主。依附 

于他们的徒附、宾客之属，大量参加农业生产，依附农租佃制渐起。三国至东晋，战乱频仍，徭役繁 

重，更促进了依附农的发展。三国曹魏、孙吴赐客、复客给功臣贵族，西晋颁布户调式，规定贵族官僚 

得荫人为佃客，东晋又颁布给客之制，依附农租佃制得到封建政权法律的确认。 

世族门阀地主在整个地主中居于主导地位，遂成为封建租佃制的代表。名 目繁多的依附农逐渐 

规范化，佃客成为其典型形式。封建地主与佃客之间的关系是：佃客“皆注家籍”，附属在地主的户籍 

之中。佃客租种地主的土地，“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交纳实物地租。他们“皆无课役”，不负担封建 

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但为地主服劳役和充当私兵。在平 日，“有奴客者，类多役使”。遇有战事，封建 

地主就“大发僮客，以充戎役”。② 封建地主对他们及其家属的人身享有管辖、惩处和役使的权力，还 

有权限制他们的自由，可以迁徙和转让他们。佃客与封建地主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终身和世袭的，只 

能通过佃客的赎免或封建地主的放免而终结。 

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隋唐时期开始了从世族地主和依附农 占优势局面，向庶民 

地主和契约佃农占优势局面的转变，也就是封建租佃制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向以人 

身自由为特征经济强制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的准备。 

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西欧中世纪硬化了的阶级结构不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动态系统。 

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都在变动不居之中。宋代和清代都是这种变动的关键时期，尤值得注意。 

(一)具有显赫社会地位的贵族官僚地主，历来凭借种种封建特权，占有或独占、强市土地，隐瞒 

地产，少纳或转嫁赋役，并常常合法或非法庇荫亲族和其他丁口，以逃避国家赋役。他们最具备构成 

超经济强制关系的条件。但是，隋唐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冲击下，贵族官僚地主的封建特 

权不断受到削弱。如唐代官僚地主所享有的恩荫、占田、役力、食实封、复除等封建特权，到宋代即不 

同程度地有所削弱。苏辙说：“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除货财，与众争利，比 

于平民，皆有常禁”。③ 法律还规定，“诸形势之家(豪民同)辄置狱具，而关留人者，徒二年，情理重者 

奏裁。许被关留人越诉”。④ 到清代，封建政权严禁投献和诡寄田亩，又革除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权 

利，并制定了对绅衿地主“压佃为奴”、“勒令佃户服役”、“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和将其“妻女 占为婢 

妾”⑤的惩处法条。他们的封建特权遂基本丧失。 

更值得指出的是庶民地主、中小地主的发展。隋唐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地主最低 

土地需要量减少 ，特别是在均 田制破坏之后 ，庶 民地主和中小地 主即不断发展。宋代 “不立 田制”、 

“不抑兼并”，让经济机制 自发地调节土地分配。从此，“贵者有势可以占田”之风 日衰，“富者有资可 

以买田”之风日盛。庶民中小地主在土地占有上已居绝对优势。他们 自然成为封建租佃制的代表。 

顾炎武说：汉唐称地主为“豪民”、“兼并之家”，到宋以后，“公然号为田主矣”，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中小地主既无封建特权，又难有“千则役，万则仆”的经济优势。他们一般不具备构成人身依附关系 

的条件。在清代中小地主大量增加、地主户均占地 日益减少的条件下，主佃之间甚至可以出现如下 

① 《列宁全集》第 3卷，第 161页。 

② 以上见《隋书 ·食货志》、《宋书 ·王弘传》、《晋书 ·翟汤传》。 

③ 《栾城集》卷 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④ 《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 

⑤ 《大清律例通考》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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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局面。秦蕙田说，“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 

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① 包括贵族官僚和庶民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基本丧失了重现依 

附农租佃制的主观条件，这就为上述转变的实现，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隋代以来，佃客、部曲被大量放免或自赎，保存下来的部曲也退出了农业生产。庶民地主的 

兴起，依附农更逐渐自然消失。到唐宋时期，随着租佃制的发展，佃农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力 

量，成为农民的主体。封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 

对佃农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调整。在唐代，除封建贵族及其从属的部曲、奴婢之外，其他人民都是编户 

齐民。宋代也是如此，司马光说，主户客户“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② 黄震说，“租户自系良 

民”。③ 明清时期，庶民地主与佃农都属于凡人等级 ，都是“四民为良”的良民。在宋代，庶民地主与 

佃农虽同属编户齐民，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一致。地主对佃农可以“鞭笞驱使，视以奴 

仆”。地主殴死佃农，“听减死”，④而“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⑤ 到清代，佃户在政治上、法律上具 

有了当时凡人等级应享有的权利，地主与佃农量刑不一致的情况得到改变。同时，佃户还获得了子 

孙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康熙间，江西有些大户不准佃户子孙应试，江西按察使邵延龄就视为陋俗， 

勒石禁止。这些都反映了佃农政治地位的提高。 

(三)唐宋时期，分成租占居主导地位。在分成租下，地租量与收获量直接关联。加以许多佃农 

需要地主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地主强烈希冀这些投入能从土地产出中收回。这就导致了地主干 

预和指挥生产，还要临场监分。苏洵说，地主对于“浮客”，是“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夏耨秋获， 

“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⑥ 地主既在“指麾”又有“节度”，自然会对佃农的自由种植、自由支配劳 

动时间、自由支配劳动产品形成限制。但这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无关，而是由分成租这种劳动者与 

土地结合的方式所决定的；是地主保留了一定的土地使用权，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还只是处 

于一种半分离状态的反映。 

明清是以分成租为主进入定额租为主的时期，定额租始于唐、宋代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明代在南 

方各省发展；至清，定额租已在全国广大地区占居主导地位。定额租发展，以土地一定的稳产高产为 

前提，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它又以佃农摆脱对地主生产资料(土地除外)和生活资料的依赖， 

具有比较完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前提，是佃农 自有经济比较充实的结果。在定额租下，“田 

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地主对生产的干预 

终止，佃农获得了种植自由和支配劳动时间的 自由。佃农对佃种的土地是，“偿租而外，与己业无 

异”。佃农“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⑦ 佃农又获得了支配劳动产品的自由。佃农从此具有 

了对土地的全部使用权，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终于完全分离。永佃制的发展，更使这种权利 

得到保障。 

到宋代，佃农又获得了购置田宅的权利。吕大钧说，“保民之要”，除“存恤主户”之外，又应“招 

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⑧ 袁采也说，不可对佃农“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⑨ 可见佃农买置 

① 秦蕙田语，《清经世文编》卷 lO。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 l5。 

③ 《黄氏日钞》卷 70。 

④ 《宋史 ·王琪传》。 

⑤ 《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 

⑥ 《嘉韦占集》卷 5。 

⑦ 陶煦：《租鬏》；两江总督那苏图奏，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农民反 

抗斗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11页；光绪《平湖县志》卷 2引康熙《平湖县志》。 

⑧ 《宋文鉴》卷 106。 

⑨ 《袁氏世范》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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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产已非偶发现象。佃农还可以经营工商业。宋孝宗时，绍兴府估算下户家业钱，有将“百工技艺” 

也作为物力。“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存留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六色”，①估算浮财 

物力。佃农就包括在五等户之中。 

前述这些情况，都是佃农经济地位提高的反映。 ， 

(四)佃农具有人身自由，是形成经济强制关系的必要条件。佃农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实 

质上都是他们人身自由的发展。正如同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一样，自由租佃也 

是经济强制租佃关系的核心。所谓租佃 自由即佃田和退佃的自由。它包括择主，就是选择能提供较 

为优惠条件的地主的自由。还包括择地，就是选择 自然条件好、土地肥沃地区的自由，选择人少地多 

地区的自由。这些对优化佃农的生产经营条件都具有重要关联。原先这种自由受到封建国家户籍 

制度的制约，唐初对畿内诸州、关内诸州、京城县和有军府州等地人民的迁徙都有限制。正如李峤所 

说，“军户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② 两税法后，“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对人民迁徙 

的控制基本解除。到宋代，从唐代的客户与土著户对称，改客户与主户对称，客户已成为佃农的代名 

词。并且，“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可见佃农的迁徙自由已得到解决。当时有些地主出于对劳动人手 

的需要，往往阻挠佃农自由流动0天圣五年，宋朝政府又规定：“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 

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 

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 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果主 

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③ 佃农的自由迁徙问题，从而租佃自由问题，从此得到解决。所以宋人说 

“客户虽多，而转徙不定”，“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四方，固不以为患”。④ 

此外，凭借佃农对地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依赖，原有依附农租佃制的某些残余，至宋代仍然 

保留下来。如苏洵说，地主对于佃农可以“鞭笞驱使，视以奴仆”。⑤ 袁采说地主还可以“有非礼之 

需”和“有非时之役”。⑥ 地主还保有役使佃农的权力。到明清时期，在一些经济不够发达、分成租流 

行地区，这种残余也仍然存在。明代，吕坤说，梁宋之间，“佣佃者主家之手足也。夜警资为救护，兴 

修赖其筋力，杂忙资其使用”。⑦ 到清代“北方佃户居住业主之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仰资于业主。 

故一退佃，不特无田可耕，并亦无屋可住。故佃户畏惧业主，而业主得奴视而役使之”。⑧ 但在经济比 

较发达、定额租流行的广大地区，地主已不能要求佃农提供劳役。康熙雍正间，江西临川县的“田主， 

虽连阡累陌，其待佃客无千役万仆之意”。⑨ 明末清初，浙江张履祥是，“本宅有事，佃户若来效力，仍 

计工值酬劳”。⑩ 乾隆间，在河南裕州，“佃农向不听田主役使”。如有做活，佃农“可索取午饭钱”。⑩ 

一 些封建官吏认识也在改变。乾隆间，湖南永州府知府曾说，“婚丧之家，主人应接不暇，至亲密友多 

有代为效劳执事者。身为佃户，偶一相帮，亦不得遽谓之役使，谓之厮仆”。⑧ 原来佃农向地主提供的 

一 定劳役，现在已只“偶一相帮”，并且已向有偿的劳动交换转化，或向民间交往的礼俗转化。总之， 

在定额租条件下，佃农“即或退佃，尽可别图。故其视业主也轻，而业主亦不能甚加凌虐”。这也是佃 

《宋会要辑稿》食货 14之43，65之 97、98，66之 86。 

《文献通考》卷 1O。 

《宋会要辑稿》食货 1之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14。 

《嘉幸占集》卷 5《田制》。 

《袁氏世范》卷 3。 

《实政录》卷 2。 

见前引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 888(江西总部》。 

《杨园先生集》卷 l9。 

清代刑部钞档。 

《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卷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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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身 自由的发展。 

人权和人身自由是历史范畴，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它们具有 自己的质与量的统一。上述佃农 

一 系列身份地位和人身自由的发展变化，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佃农人身自由的具体内涵。这都是生产 

力发展和包括商品经济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又是它们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自唐宋以至 

明清，封建地主阶级在逐步丧失重建依附农租佃制的主观条件的同时，又逐步丧失了重建依附农租 

佃制的客观条件。封建租佃制从超经济强制向经济强制的转变，自然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我们所考察的只是封建租佃制发展的历史主流。中国幅员广袤，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经济形 

势的变化又往往非常复杂。依附农制的残余形式在某些地区长期存在。如宋代有“旁户”与“随田佃 

客”。元代有“驱口”与“驱丁”。明清时期有“佃仆”。清代，有王府庄田上的钦赐佃户与世袭佃户， 

国家屯田上的军籍佃户，皇庄旗地上的包衣壮丁，等等。这些依附农的地位虽然不容忽视，总的数量 

却是有限。 

前面说过，只有封建地主采取纯经济手段，才能构成经济性质的租佃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佃 

农人身自由的发展，租佃契约就应运而生。契约是人们经济交往中最通常而又重要的经济手段。它 

是当事人双方为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订立的意见一致、共同遵守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 

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它是双方的经济行为，也是法律行为。如果发生违约，只能通过协商、仲 

裁和法律方式解决。典型的契约关系是自由契约关系，双方都居于平等地位，合法权益都得到保证。 

封建社会的租佃契约当然达不到这样的水平。租佃契约，唐代开始在某些地区流行，宋代则已颇普 

遍。这种契约的主要内容是，地主以提供土地为条件，要求佃农按时按量交纳地租，具有明确的经济 

手段性质。但是，自唐宋迄于明清，租佃契约大都是佃农对地主单方面的凭据，是地主土地收益权的 

契约化。虽规定有租佃年限，却由于只是佃农单方面出具的凭据，也就不能保证地主不增租铲佃。 

从地主方面说，铲佃 自由，也是经济强制关系的核心，租佃契约正体现了这种经济强制关系的要求。 

人身依附关系是天然排斥契约关系的。租佃契约虽然体现了地主与佃农之间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 

上的不平等，但它的流行，却是经济强制关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商品经济和定额租发展的推动下，押租随之流行。押租在明代福建省首先发现。万历年间的 

租佃契式中已有押租，可见已开始广泛流行。清代则遍及全国各省。这种押租，首先具有土地租赁 

商品化的性质，所以它有“顶首银”、“顶佃钱”等名称。同时又有地租保证金性质，“若有欠租便可扣 

抵”。所以又有“信钱”、“保租银”等名称。实际上二者交互为用，成为重要经济手段，体现了经济强 

制关系的进一步完备。 

主佃之间经济强制关系的实现，更需要封建国家政治和法律的保证。宋代就开始有了官府为地 

主督责地租的法律。佃农如不按时按量交租，租佃契约 自然会成为地主诉诸法律的凭证。宋代规 

定，地主遇佃农抗租不交，须通过当地县官督责，不得私 自强夺。北宋即有封建官府为地主督租，惩 

处佃户的记载。南宋叶适说，佃农抗租，“亦止合依田主论佃客欠租谷体例，备牒本县追理”。① 黄震 

说 ，“在法 ：十月初一 El已后 ，正月三十 日已前 ，皆知县受理 田主诉词 ，取索佃户欠租之 Et”。② 具有人 

身依附关系的佃农欠租，地主可直接惩处，是不需要封建官府督责地租的。 

北宋王岩叟说，地主对于佃农，“每年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 

① 《水心别集》卷 16。 

② 《黄氏let钞》卷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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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① 佃农为解决饥饿问题而来，自然会以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而去。人身依附关系是不能自由摆脱 

的，而有人身 自由的契约佃农却可以自由来去。这段话说明了，到宋代，在佃农人身 自由有所发展， 

租佃契约开始流行的条件下，封建租佃制从超经济强制到经济强制的转变已基本实现。到明清时 

期，特别是到了清代，由于佃农人身 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定额租和押租的流行，经济强制关系纯化，上 

述转变就完全实现。清代的地主制经济也就成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典型形态。所以我们说，典型的 

领主制经济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超经济强制关系，典型的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以人身 自由为特 

征的经济强制关系。 

封建租佃制的上述发展变化，给封建经济的发展以重要的积极影响。由于封建租佃关系的松 

解 ，佃农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实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责、权、利的统一，他们就能够根据农作物 

生长需要和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灵活决策，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功 

能。尤其是佃农家庭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就能够积累个人财产，产生了内在的发展动力，更能调动 

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值得指出的是，佃农也随之获得了独立 自主地进 

入市场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发展商品生产，和自耕农一道，成为社会商品最重要的供应者，成为第一 

市场的主体。唐宋以来，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实与此密不可分。 

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有利于佃农 自有经济的发展和充实。这首先表现在有些佃农 

发展为自耕农和地主。如在宋代，湖湘一带，有些客户“或丁口蓄多，衣食有余，能稍买田宅三五亩， 

便欲脱离地主而去”，②成为自耕农。有些佃户更力农致富而成为地主。如汜县李诚庄，“方圆十里， 

河贯其中，尤为膏腴”。庄上百多户佃农，“岁纳租课，亦皆奥族”，“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③ 他们 

出了一大笔钱，从官府手中赎回了这个被罚没了的庄子。 

到明清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佃农成为自耕农或地主的可能性更会增加。清代，自耕农 

在全国大量存在。他们占有的耕地，在全部耕地中至少达三分之一以上。自耕农队伍应当会从佃农 

中得到补充。明清时期，中小地主大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佃农发展而来。这在粮食生产发达 

地区尤为显著。在清代，湖南攸县一带，“佃农良者，亦时成奥族”。④ 四川云阳县一带，“佃有余利， 

久亦买田作富人”。⑤ 四川曾有人说，“赁耕小户多有渐成殷富者，节俭勤苦，又粮价腾起，实使之然， 

此世局一大变动也 ”。⑥ 

如果说佃农成为自耕农，特别是成为地主，终究只能是少数人。而广大佃农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 个完全意义的佃农 ，应该有除土地以外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耕牛、种子、农具和住屋、口 

粮等等，还要有一笔为数不少的押租金。从唐宋以来，这种佃农在逐渐增加。到清代，定额租和押租 

的发展，更是完全意义的佃农大量增多的反映。随着永佃制的发展，到清代，佃农的田面权在南方各 

省发展。佃农可以有权转让佃权，可以向下一轮佃农收取地租，还可以典卖田面权。“田皆主佃两 

业，佃人转卖承种，田主无能过问”。⑦ 据道光间成书的《浦泖农咨》说，松江府一带，田面价“向来最 

上者一亩可值十余千，递降至一二千钱不等”。“向来”当指乾隆嘉庆间，其时银一两长时间值钱千文 

左右。如此，则田面价是每亩值十余两至一二两。如地权发生转移，“田价必田主与佃农两议而瓜分 

之，至少亦十分作四六也”。这是由于佃农通过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对土地追加了价值，因而获得了 

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是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分割。田面价每亩值银十余两至一二两，不可谓少，这也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 13之 2。 

② 胡宏：《五峰集》卷 2。 

③ 魏泰：《东轩笔记》卷8。 

④ 光绪《攸县志》卷 18。 

⑤ 民国《云阳县志》卷 13，记清前期事。 

⑥ 民国《中江县志》卷2。 

⑦ 陈道文，《清经世文编》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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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佃农 自有经济的一种发展。 

佃农贫困化现象，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地区，还会严重存在。 

但是，从唐宋以来，佃农 自有经济的充实和发展，应当是佃农经济发展的主流，或可毋庸置疑。 

在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超经济强制问题上，学术界有些同志不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 

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超经济强制的论断，把它照搬到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研究中 

来。他们只承认超经济强制关系，只承认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不承认有从超经济强制到经济强 

制的发展变化。不承认人身 自由具有历史的相对内涵，似乎肯定了佃农具有人身 自由，就美化了封 

建社会。这无疑都是误解。马克思说，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雇工就已有了人身自由。这是论 

述一种经济必然性，并不是为资本主义贴金。我学识浅陋，对这类需要“通古今之变”的重要问题，所 

论自难周详，更难免错误。只能算是提出这个问题，以供讨论。 

清华大学举办首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暨“量化历史研究奖学金”评选 

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将于 2013年 7月 5日至 15日举办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其宗旨是推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在国学、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如经济史、金融史、 

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领域)，国学研究需要新的方法论血液，而这新鲜血液就是 2l世纪之社会 

科学研究范式 。 

讲习班将特邀国际一流学者，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MIT、加州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教授，讲授其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以英文授课为主，中 

文讨论。 

讲习班面向有志于历史与国学研究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现代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背 

景的青年学者、博士后、优秀博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招收国内学员 30名。要求学员具有较高的英 

语听说读能力，有一定计量和统计学基础，具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和潜在的研究能力，有志于基础理论 

特别是历史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专设“量化历史研究奖学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和评选 30名优秀青年才俊，每人奖励 

2万元，使有志青年学子能够负担讲习班期间的学费、食宿、往返硬卧火车票等，能够心无旁鹜，潜心 

钻研学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网站、清华大学经济所网站等刊载详细信息。 

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由该校国家“千人计划”学者、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与两校教授联 

合创建，理事长为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教授。中心强调以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研究国学问题，突出跨 

学科，结合中国考据学术传统和现代计量统计方法，贯通历史与现实，反思和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制 

度与文化现象，注重培养中国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历史研究的领军人才。(熊金武、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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